农民工工资专户要求
1、发包人应每月及时确认进度产值，并向工资专户存入全员足额的专户资金；
2、发包人应督促承包人设置考勤设备，承包人项目组成员和作业人员未经考勤不得出入施工现场，考勤记录应实时完整上传至实名制监管系统；
[bookmark: _GoBack]3、发包人应督促承包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专户（协议详见下文），每月通过工资专户直接将工资划入农民工个人工资账户，确保全员足额发放。
















苏州工业园区
城维项目人员工资专用账户协议

甲方1：苏州工业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甲方2：苏州工业园区市政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单位）：
丙方（监管银行）：
为按时足额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城维项目人员工资，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和社会稳定，根据有关规定，各方在协商一致、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苏州工业园区城维项目人员工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用账户）相关事宜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定义
	甲方1
	苏州工业园区城维项目主管部门

	甲方2
	受甲方委托，代表甲方对城维项目进行管理

	乙方
	承担苏州工业园区城维项目具体实施的单位

	丙方
	受甲乙委托，设立专用账户，提供相关服务并实施资金监管的银行

	专用账户
	用于支付项目人员工资

	城维项目
	城市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维护与建设项目。范围包括城市的道路、桥梁、排水、城市交通管理、路灯等公共设施；园林、苗圃、公共绿化地等绿化设施；公共厕所、清扫垃圾、街道洒水、扫雪等公共环境卫生等

	监管平台
	丙方为提供优质服务而开发的，用以监管专用账户，向甲乙区别公开账户信息的平台，本协议中统称为“苏州工业园区城维项目工资监管平台”，具体名称由丙方自行拟定

	阻止类指标
	包含专用账户向其他对公账户转账、发薪金额过高等

	警示类指标
	包含每月发薪次数、发薪逾期、资金不足、账户冻结等


二、设立
1.乙方在丙方开立专用账户。乙方应当根据丙方业务操作要求，提供相应资料。专用账户名称为：乙方名称+城维项目名称+“工资账户”。乙方名称和城维项目名称可使用规范化简称。开户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乙方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专用账户名称
	

	专用账户账号
	


2.专用账户不得有提取现金、出售银行票据和商业票据等自主支付功能。
3.响应支持数字人民币政策要求，专用账户开设后应设立数字人民币账户，数字人民币账户可提现至专用账户，账户功能不得超过专用账户限制。
4.具体银行业务约定由乙丙方另行约定。
三、使用
1.乙方及时将工资支付表上传监管平台，丙方对工资支付表进行形式审核后完成支付。
2.丙方支持城维项目人员使用本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或现有银行卡领取工资。
四、监管
1.丙方负责对工资专户进行监管、确保资金安全；丙方负责监管平台的日常维护与升级；丙方授权甲方人员登录使用监管平台。 
2.丙方应在专用账户开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专用账户信息、项目名称、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开户资料上传监管平台。
3.丙方对上传的工资支付表进行自动对比分析，做出合规性判断，对有明显转移资金的不合理支付款项予以阻止（阻止类指标），对其他不合理现象发送警示信息但不阻止支付款项（警示类指标）。丙方应及时向甲方发送阻止类和警示类指标信息。
4.丙方根据甲方实际业务监管需求，及时调整预警指标数量和数值设置。
5.丙方负责统计专用账户中资金变动情况，在资金变动当日将信息及相关资料上传至监管平台，备案保存，供各方查阅。
6.甲方进行城维项目、专用账户的审计和检查，乙丙方应予配合。
五、销户
1.项目履行完毕并已足额支付项目人员工资后，乙方凭甲方开具的项目履约完毕证明和乙方已足额支付项目人员工资承诺，向丙方申请撤销专用账户，丙方为其办理销户。撤销后如有余额，划转至乙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乙方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2.专用账户撤销后，丙方应将相关资料及时上传监管平台，专用账户撤销，丙方全额解付资金后，终止丙方对专用账户的监管责任。
六、责任
1.在项目履行过程中，乙方对工资支付表信息内容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乙方因用工量增加、服务费支付时间与工资发放时间有差异等原因，导致专用账户余额不足以足额支付当月工资时，应及时向专用账户补足差额。乙方挪用、套用资金的，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2.因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丙方未按约定的条件办理支付，造成甲方或乙方损失的，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情况每年度累计发生三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丙方应配合乙方办理销户。因丙方重大过错未能及时发放工资，造成群体性事件，导致甲方或乙方损失的，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甲方有权终止部分或全部合作。非因丙方过错导致无法办理支付的，丙方免责。
3.若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议，应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部分或全部免除该方的责任。任何一方遭到不可抗力时，应及时通知其他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遭到不可抗力影响的证明，同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和保护资金的完整。
4.除法律、法规规定或专户资金监管特殊需要外，未经全体同意，任一方不得泄露涉及其他方的商业秘密。
七、其他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自专用账户撤销之日起终止。
2.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变更协议需经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本协议作变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存在多份补充协议的，以生成在后的补充协议为准。
3.为便于日常联系监管平台工作，各方各指定联络人一名，见如下：
	联络人

	合同方
	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邮箱

	甲方1
	
	
	

	甲方2
	
	
	

	乙方
	
	
	

	丙方
	
	
	



















（签字页）

甲方1（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2（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